
最  高  行  政  法  院  裁  定

113年度抗字第276號

抗  告  人  李美璇                                     

訴訟代理人  連怡婷  律師

上列抗告人與相對人臺北市稅捐稽徵處間有關人事行政事務事

件，抗告人對於中華民國113年9月5日臺北高等行政法院112年度

訴字第992號裁定，提起抗告，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一、抗告駁回。

二、抗告訴訟費用由抗告人負擔。

　　理  由

一、按抗告法院認抗告為不合法或無理由者，應為駁回抗告之裁

定。

二、事實經過：

    抗告人係相對人所屬○○科(下稱○○科)○○○，於民國11

1年9月12日線上申請同年月13日7時50分至9時50分休假2小

時（下稱系爭假單），經單位主管即○○科科長於同年月12

日同意在案。惟抗告人請假時間與「臺北市稅捐稽徵處實施

彈性上班差勤管理注意事項」規定不符，相對人之人事室乃

以111年12月16日便箋通知○○科，請督導抗告人依規定辦

理。○○科科長遂請抗告人撤銷系爭假單，並重新補請休假

111年9月13日8時30分至10時30分，及16時30分至17時30

分，抗告人拒絕，○○科科長即撤銷系爭假單。抗告人不服

系爭假單遭撤銷，致其111年9月13日差勤異常紀錄，呈現遲

到及早退，提起申訴，嗣不服相對人112年1月30日北市稽人

乙字第1113002532號函復（下稱申訴決定），提起再申訴，

仍遭駁回。嗣相對人因抗告人111年9月13日未完成補請假事

宜，致仍有遲到、早退等差勤異常情形，人事室遂於112年7

月11日以便箋通知抗告人，應於收受案附未在勤通知書起3

日內補辦是日請假手續，逾期將依規定核予曠職登記。抗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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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雖於同日提出異議，惟相對人考量抗告人之理由未變更遲

到、早退事實，爰以112年8月4日北市稽人乙字第112320205

8號函（下稱曠職處分）核定抗告人曠職3小時。抗告人就前

開申訴決定、再申訴決定及曠職處分均不服，遂向原審提起

行政訴訟，聲明：申訴決定、再申訴決定及曠職處分均撤

銷；相對人應回復抗告人系爭假單。經原裁定駁回後，提起

抗告。

三、抗告意旨略以：撤銷系爭假單之決行層級應適用人事丙93，

由主任秘書（機關首長授權）核定，且原審未向公務人員保

障暨培訓委員會查明撤銷假單是否屬管理措施，且撤銷假單

致抗告人喪失合法休假之權利，並使抗告人產生遲到早退之

紀錄，相對人據此作成曠職處分，影響抗告人服公職權等法

律地位，依司法院釋字第785號解釋意旨並基於有權利就應

有救濟之原則，抗告人提起申訴、再申訴後，自得續提行政

訴訟等語。

四、本院按：

　㈠關於系爭假單部分：　

  ⒈按公務人員保障法第77條第1項所稱認為不當之管理措施或

有關工作條件之處置，不包括得依復審程序救濟之事項，且

不具行政處分性質之措施或處置是否不當，不涉及違法性判

斷，自無於申訴、再申訴決定後，續向法院提起行政訴訟之

問題。又各種行政訴訟均有其起訴合法性要件與權利保護要

件，公務人員欲循行政訴訟法請求救濟，自應符合相關行政

訴訟類型之法定要件(司法院釋字第785號解釋理由書參

照)。　　

　⒉公務員應依法定時間辦公，不得遲到早退，每日辦公時數為

8小時，為公務員服務法第12條第1項所規定。為兼顧民眾洽

公需求與友善工作職場及公務紀律，臺北市市政大樓各機關

彈性上班實施要點第4點、第9點及臺北市稅捐稽徵處實施彈

性上班差勤管理注意事項第2點、第4點均定有員工上班時間

及請假之管理規定，包括：⒈彈性上班時間(彈性時間：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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午8時至9時；下午5時至6時，彈性上班時間內員工得自由選

擇上、下班時間)；⒉核心時間(上午9時至12時30分、下午1

時30分至5時，核心時間內，員工除依規定請假者外，均應

到勤上班)；⒊中午休息時間(上午12時30分至下午1時30

分，除下午請半天假者外，此段時間不得併入彈性時間範圍

內)；⒋請假起訖時間：⑴全日請假：請假時間應為上午8時

30分至下午5時30分。⑵半日請假：①上午請半天假者：請

假時間為上午8時30分至12時30分，下午上班時間為1時30分

至5時30分，不實施彈性時間。②下午請半天假者，請假時

間應為下午1時30分至下午5時30分，上午上班時間自上班刷

卡時間起算應滿4小時。⑶逾上午9時未上班辦理請假者，請

假起始時間應為上午8時30分。依上可知，相對人係秉持不

影響民眾洽公，不降低行政效率之方向，規劃員工之彈性

上、下班時間，惟為掌握整體人力量能以維持公務需求與紀

律，仍不許員工彈性請假，此為相對人對員工差勤要求之管

理措施，非在賦予員工在規定之管理措施外，享有自由支配

上下班時間及請假時段之權利。

　⒊復為因應武漢肺炎疫情，自109年4月8日起至該疫情結束止

（迄日另行通知），調整臺北市市政大樓之各機關彈性上班

時間及核心上班時間為：星期一至星期四：⒈彈性時間：上

午7時30分至9時30分；下午4時30分至6時30分。⒉核心時

間：上午9時30分至12時30分；下午1時30分至4時30分。各

機關並得參酌前開說明意旨並視需要調整彈性上下班時間，

以因應疫情變化。至於員工請假仍依臺北市市政大樓各機關

彈性上班實施要點第9點規定辦理等情，則經臺北市政府109

年4月7日府授人考字第1093002855號函知其市政大樓各機關

在案。

　⒋經查，抗告人於111年9月13日上午9時43分刷卡上班，屬於

前述逾上午9時未上班辦理請假者，依前揭規定與說明，抗

告人之請假起始時間應為上午8時30分，且其當日下午不得

彈性下班，即抗告人當日下午上班時間應為下午1時30分至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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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30分，抗告人並無請求於正常上班時間外彈性請假之權

利，抗告人以系爭假單辦理111年9月13日上午7時50分至9時

50分之請假，即不符前述相對人對於員工上下班及請假之管

理措施規定。相對人之人事單位發現上情後，轉由抗告人之

主管請抗告人依規定撤銷系爭假單改辦請假時間，既遭抗告

人拒絕，相對人為維持員工紀律之一致性，乃撤銷原來之准

假時段，核乃相對人內部自我導正之管理措施，並非行政處

分，從而抗告人此部分請求，與行政訴訟法第4條之要件不

合，原裁定以其不備起訴要件，依行政訴訟法第107條第1項

第10款規定裁定駁回抗告人此部分訴訟之結論，並無違誤。

　㈡關於曠職處分部分：

  ⒈公務人員對於服務機關或人事主管機關之行政處分不服，須

於法定期間內先提起復審，對於復審決定不服，始能提起行

政訴訟，此觀公務人員保障法第25條第1項、第30條及第72

條規定自明。此之復審前置程序相當於前揭行政訴訟法規定

之訴願程序，未經復審程序，或已逾法定期間者，即如同未

經合法之訴願程序，其進而提起之撤銷訴訟或課予義務訴

訟，屬不備須經合法訴願程序之起訴要件，而其情形又不可

以補正，其提起之行政訴訟，即屬不備起訴要件，應裁定駁

回其訴。　

　⒉抗告人不服曠職處分，惟未對之提起復審，此經抗告人於原

審審理時陳述甚明(原審卷第224頁筆錄），則其逕行起訴請

求撤銷曠職處分，依前開說明，核屬不備起訴要件，其起訴

為不合法，原裁定依行政訴訟法第107條第1項第10款裁定駁

回此部分訴訟，亦無違誤。

  ㈢綜上所述，原裁定並無違誤，抗告意旨求為廢棄，為無理

由，應予駁回。

五、據上論結，本件抗告為無理由。依行政訴訟法第104條、民

事訴訟法第95條第1項、第78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6 　　日

                    最高行政法院第二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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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審判長法官  陳　國　成　

                              法官　高  愈  杰

                              法官　蔡　如　琪

                              法官　林  麗  真

                              法官　簡　慧　娟

 

以  上  正  本  證  明  與  原  本  無  異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6 　　日

　　　　　　　　　　　　　　　書記官　蕭　君　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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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  高  行  政  法  院  裁  定
113年度抗字第276號
抗  告  人  李美璇                                     


訴訟代理人  連怡婷  律師
上列抗告人與相對人臺北市稅捐稽徵處間有關人事行政事務事件，抗告人對於中華民國113年9月5日臺北高等行政法院112年度訴字第992號裁定，提起抗告，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一、抗告駁回。
二、抗告訴訟費用由抗告人負擔。
　　理  由
一、按抗告法院認抗告為不合法或無理由者，應為駁回抗告之裁定。
二、事實經過：
    抗告人係相對人所屬○○科(下稱○○科)○○○，於民國111年9月12日線上申請同年月13日7時50分至9時50分休假2小時（下稱系爭假單），經單位主管即○○科科長於同年月12日同意在案。惟抗告人請假時間與「臺北市稅捐稽徵處實施彈性上班差勤管理注意事項」規定不符，相對人之人事室乃以111年12月16日便箋通知○○科，請督導抗告人依規定辦理。○○科科長遂請抗告人撤銷系爭假單，並重新補請休假111年9月13日8時30分至10時30分，及16時30分至17時30分，抗告人拒絕，○○科科長即撤銷系爭假單。抗告人不服系爭假單遭撤銷，致其111年9月13日差勤異常紀錄，呈現遲到及早退，提起申訴，嗣不服相對人112年1月30日北市稽人乙字第1113002532號函復（下稱申訴決定），提起再申訴，仍遭駁回。嗣相對人因抗告人111年9月13日未完成補請假事宜，致仍有遲到、早退等差勤異常情形，人事室遂於112年7月11日以便箋通知抗告人，應於收受案附未在勤通知書起3日內補辦是日請假手續，逾期將依規定核予曠職登記。抗告人雖於同日提出異議，惟相對人考量抗告人之理由未變更遲到、早退事實，爰以112年8月4日北市稽人乙字第1123202058號函（下稱曠職處分）核定抗告人曠職3小時。抗告人就前開申訴決定、再申訴決定及曠職處分均不服，遂向原審提起行政訴訟，聲明：申訴決定、再申訴決定及曠職處分均撤銷；相對人應回復抗告人系爭假單。經原裁定駁回後，提起抗告。
三、抗告意旨略以：撤銷系爭假單之決行層級應適用人事丙93，由主任秘書（機關首長授權）核定，且原審未向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查明撤銷假單是否屬管理措施，且撤銷假單致抗告人喪失合法休假之權利，並使抗告人產生遲到早退之紀錄，相對人據此作成曠職處分，影響抗告人服公職權等法律地位，依司法院釋字第785號解釋意旨並基於有權利就應有救濟之原則，抗告人提起申訴、再申訴後，自得續提行政訴訟等語。
四、本院按：
　㈠關於系爭假單部分：　
  ⒈按公務人員保障法第77條第1項所稱認為不當之管理措施或有關工作條件之處置，不包括得依復審程序救濟之事項，且不具行政處分性質之措施或處置是否不當，不涉及違法性判斷，自無於申訴、再申訴決定後，續向法院提起行政訴訟之問題。又各種行政訴訟均有其起訴合法性要件與權利保護要件，公務人員欲循行政訴訟法請求救濟，自應符合相關行政訴訟類型之法定要件(司法院釋字第785號解釋理由書參照)。　　
　⒉公務員應依法定時間辦公，不得遲到早退，每日辦公時數為8小時，為公務員服務法第12條第1項所規定。為兼顧民眾洽公需求與友善工作職場及公務紀律，臺北市市政大樓各機關彈性上班實施要點第4點、第9點及臺北市稅捐稽徵處實施彈性上班差勤管理注意事項第2點、第4點均定有員工上班時間及請假之管理規定，包括：⒈彈性上班時間(彈性時間：上午8時至9時；下午5時至6時，彈性上班時間內員工得自由選擇上、下班時間)；⒉核心時間(上午9時至12時30分、下午1時30分至5時，核心時間內，員工除依規定請假者外，均應到勤上班)；⒊中午休息時間(上午12時30分至下午1時30分，除下午請半天假者外，此段時間不得併入彈性時間範圍內)；⒋請假起訖時間：⑴全日請假：請假時間應為上午8時30分至下午5時30分。⑵半日請假：①上午請半天假者：請假時間為上午8時30分至12時30分，下午上班時間為1時30分至5時30分，不實施彈性時間。②下午請半天假者，請假時間應為下午1時30分至下午5時30分，上午上班時間自上班刷卡時間起算應滿4小時。⑶逾上午9時未上班辦理請假者，請假起始時間應為上午8時30分。依上可知，相對人係秉持不影響民眾洽公，不降低行政效率之方向，規劃員工之彈性上、下班時間，惟為掌握整體人力量能以維持公務需求與紀律，仍不許員工彈性請假，此為相對人對員工差勤要求之管理措施，非在賦予員工在規定之管理措施外，享有自由支配上下班時間及請假時段之權利。
　⒊復為因應武漢肺炎疫情，自109年4月8日起至該疫情結束止（迄日另行通知），調整臺北市市政大樓之各機關彈性上班時間及核心上班時間為：星期一至星期四：⒈彈性時間：上午7時30分至9時30分；下午4時30分至6時30分。⒉核心時間：上午9時30分至12時30分；下午1時30分至4時30分。各機關並得參酌前開說明意旨並視需要調整彈性上下班時間，以因應疫情變化。至於員工請假仍依臺北市市政大樓各機關彈性上班實施要點第9點規定辦理等情，則經臺北市政府109年4月7日府授人考字第1093002855號函知其市政大樓各機關在案。
　⒋經查，抗告人於111年9月13日上午9時43分刷卡上班，屬於前述逾上午9時未上班辦理請假者，依前揭規定與說明，抗告人之請假起始時間應為上午8時30分，且其當日下午不得彈性下班，即抗告人當日下午上班時間應為下午1時30分至5時30分，抗告人並無請求於正常上班時間外彈性請假之權利，抗告人以系爭假單辦理111年9月13日上午7時50分至9時50分之請假，即不符前述相對人對於員工上下班及請假之管理措施規定。相對人之人事單位發現上情後，轉由抗告人之主管請抗告人依規定撤銷系爭假單改辦請假時間，既遭抗告人拒絕，相對人為維持員工紀律之一致性，乃撤銷原來之准假時段，核乃相對人內部自我導正之管理措施，並非行政處分，從而抗告人此部分請求，與行政訴訟法第4條之要件不合，原裁定以其不備起訴要件，依行政訴訟法第107條第1項第10款規定裁定駁回抗告人此部分訴訟之結論，並無違誤。
　㈡關於曠職處分部分：
  ⒈公務人員對於服務機關或人事主管機關之行政處分不服，須於法定期間內先提起復審，對於復審決定不服，始能提起行政訴訟，此觀公務人員保障法第25條第1項、第30條及第72條規定自明。此之復審前置程序相當於前揭行政訴訟法規定之訴願程序，未經復審程序，或已逾法定期間者，即如同未經合法之訴願程序，其進而提起之撤銷訴訟或課予義務訴訟，屬不備須經合法訴願程序之起訴要件，而其情形又不可以補正，其提起之行政訴訟，即屬不備起訴要件，應裁定駁回其訴。　
　⒉抗告人不服曠職處分，惟未對之提起復審，此經抗告人於原審審理時陳述甚明(原審卷第224頁筆錄），則其逕行起訴請求撤銷曠職處分，依前開說明，核屬不備起訴要件，其起訴為不合法，原裁定依行政訴訟法第107條第1項第10款裁定駁回此部分訴訟，亦無違誤。
  ㈢綜上所述，原裁定並無違誤，抗告意旨求為廢棄，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據上論結，本件抗告為無理由。依行政訴訟法第104條、民事訴訟法第95條第1項、第78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6 　　日
                    最高行政法院第二庭
                        審判長法官  陳　國　成　
                              法官　高  愈  杰
                              法官　蔡　如　琪
                              法官　林  麗  真
                              法官　簡　慧　娟
 
以  上  正  本  證  明  與  原  本  無  異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6 　　日
　　　　　　　　　　　　　　　書記官　蕭　君　卉

最  高  行  政  法  院  裁  定
113年度抗字第276號
抗  告  人  李美璇                                     

訴訟代理人  連怡婷  律師
上列抗告人與相對人臺北市稅捐稽徵處間有關人事行政事務事件
，抗告人對於中華民國113年9月5日臺北高等行政法院112年度訴
字第992號裁定，提起抗告，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一、抗告駁回。
二、抗告訴訟費用由抗告人負擔。
　　理  由
一、按抗告法院認抗告為不合法或無理由者，應為駁回抗告之裁
    定。
二、事實經過：
    抗告人係相對人所屬○○科(下稱○○科)○○○，於民國111年9月1
    2日線上申請同年月13日7時50分至9時50分休假2小時（下稱
    系爭假單），經單位主管即○○科科長於同年月12日同意在案
    。惟抗告人請假時間與「臺北市稅捐稽徵處實施彈性上班差
    勤管理注意事項」規定不符，相對人之人事室乃以111年12
    月16日便箋通知○○科，請督導抗告人依規定辦理。○○科科長
    遂請抗告人撤銷系爭假單，並重新補請休假111年9月13日8
    時30分至10時30分，及16時30分至17時30分，抗告人拒絕，
    ○○科科長即撤銷系爭假單。抗告人不服系爭假單遭撤銷，致
    其111年9月13日差勤異常紀錄，呈現遲到及早退，提起申訴
    ，嗣不服相對人112年1月30日北市稽人乙字第1113002532號
    函復（下稱申訴決定），提起再申訴，仍遭駁回。嗣相對人
    因抗告人111年9月13日未完成補請假事宜，致仍有遲到、早
    退等差勤異常情形，人事室遂於112年7月11日以便箋通知抗
    告人，應於收受案附未在勤通知書起3日內補辦是日請假手
    續，逾期將依規定核予曠職登記。抗告人雖於同日提出異議
    ，惟相對人考量抗告人之理由未變更遲到、早退事實，爰以
    112年8月4日北市稽人乙字第1123202058號函（下稱曠職處
    分）核定抗告人曠職3小時。抗告人就前開申訴決定、再申
    訴決定及曠職處分均不服，遂向原審提起行政訴訟，聲明：
    申訴決定、再申訴決定及曠職處分均撤銷；相對人應回復抗
    告人系爭假單。經原裁定駁回後，提起抗告。
三、抗告意旨略以：撤銷系爭假單之決行層級應適用人事丙93，
    由主任秘書（機關首長授權）核定，且原審未向公務人員保
    障暨培訓委員會查明撤銷假單是否屬管理措施，且撤銷假單
    致抗告人喪失合法休假之權利，並使抗告人產生遲到早退之
    紀錄，相對人據此作成曠職處分，影響抗告人服公職權等法
    律地位，依司法院釋字第785號解釋意旨並基於有權利就應
    有救濟之原則，抗告人提起申訴、再申訴後，自得續提行政
    訴訟等語。
四、本院按：
　㈠關於系爭假單部分：　
  ⒈按公務人員保障法第77條第1項所稱認為不當之管理措施或有
    關工作條件之處置，不包括得依復審程序救濟之事項，且不
    具行政處分性質之措施或處置是否不當，不涉及違法性判斷
    ，自無於申訴、再申訴決定後，續向法院提起行政訴訟之問
    題。又各種行政訴訟均有其起訴合法性要件與權利保護要件
    ，公務人員欲循行政訴訟法請求救濟，自應符合相關行政訴
    訟類型之法定要件(司法院釋字第785號解釋理由書參照)。
    　　
　⒉公務員應依法定時間辦公，不得遲到早退，每日辦公時數為8
    小時，為公務員服務法第12條第1項所規定。為兼顧民眾洽
    公需求與友善工作職場及公務紀律，臺北市市政大樓各機關
    彈性上班實施要點第4點、第9點及臺北市稅捐稽徵處實施彈
    性上班差勤管理注意事項第2點、第4點均定有員工上班時間
    及請假之管理規定，包括：⒈彈性上班時間(彈性時間：上午
    8時至9時；下午5時至6時，彈性上班時間內員工得自由選擇
    上、下班時間)；⒉核心時間(上午9時至12時30分、下午1時3
    0分至5時，核心時間內，員工除依規定請假者外，均應到勤
    上班)；⒊中午休息時間(上午12時30分至下午1時30分，除下
    午請半天假者外，此段時間不得併入彈性時間範圍內)；⒋請
    假起訖時間：⑴全日請假：請假時間應為上午8時30分至下午
    5時30分。⑵半日請假：①上午請半天假者：請假時間為上午8
    時30分至12時30分，下午上班時間為1時30分至5時30分，不
    實施彈性時間。②下午請半天假者，請假時間應為下午1時30
    分至下午5時30分，上午上班時間自上班刷卡時間起算應滿4
    小時。⑶逾上午9時未上班辦理請假者，請假起始時間應為上
    午8時30分。依上可知，相對人係秉持不影響民眾洽公，不
    降低行政效率之方向，規劃員工之彈性上、下班時間，惟為
    掌握整體人力量能以維持公務需求與紀律，仍不許員工彈性
    請假，此為相對人對員工差勤要求之管理措施，非在賦予員
    工在規定之管理措施外，享有自由支配上下班時間及請假時
    段之權利。
　⒊復為因應武漢肺炎疫情，自109年4月8日起至該疫情結束止（
    迄日另行通知），調整臺北市市政大樓之各機關彈性上班時
    間及核心上班時間為：星期一至星期四：⒈彈性時間：上午7
    時30分至9時30分；下午4時30分至6時30分。⒉核心時間：上
    午9時30分至12時30分；下午1時30分至4時30分。各機關並
    得參酌前開說明意旨並視需要調整彈性上下班時間，以因應
    疫情變化。至於員工請假仍依臺北市市政大樓各機關彈性上
    班實施要點第9點規定辦理等情，則經臺北市政府109年4月7
    日府授人考字第1093002855號函知其市政大樓各機關在案。
　⒋經查，抗告人於111年9月13日上午9時43分刷卡上班，屬於前
    述逾上午9時未上班辦理請假者，依前揭規定與說明，抗告
    人之請假起始時間應為上午8時30分，且其當日下午不得彈
    性下班，即抗告人當日下午上班時間應為下午1時30分至5時
    30分，抗告人並無請求於正常上班時間外彈性請假之權利，
    抗告人以系爭假單辦理111年9月13日上午7時50分至9時50分
    之請假，即不符前述相對人對於員工上下班及請假之管理措
    施規定。相對人之人事單位發現上情後，轉由抗告人之主管
    請抗告人依規定撤銷系爭假單改辦請假時間，既遭抗告人拒
    絕，相對人為維持員工紀律之一致性，乃撤銷原來之准假時
    段，核乃相對人內部自我導正之管理措施，並非行政處分，
    從而抗告人此部分請求，與行政訴訟法第4條之要件不合，
    原裁定以其不備起訴要件，依行政訴訟法第107條第1項第10
    款規定裁定駁回抗告人此部分訴訟之結論，並無違誤。
　㈡關於曠職處分部分：
  ⒈公務人員對於服務機關或人事主管機關之行政處分不服，須
    於法定期間內先提起復審，對於復審決定不服，始能提起行
    政訴訟，此觀公務人員保障法第25條第1項、第30條及第72
    條規定自明。此之復審前置程序相當於前揭行政訴訟法規定
    之訴願程序，未經復審程序，或已逾法定期間者，即如同未
    經合法之訴願程序，其進而提起之撤銷訴訟或課予義務訴訟
    ，屬不備須經合法訴願程序之起訴要件，而其情形又不可以
    補正，其提起之行政訴訟，即屬不備起訴要件，應裁定駁回
    其訴。　
　⒉抗告人不服曠職處分，惟未對之提起復審，此經抗告人於原
    審審理時陳述甚明(原審卷第224頁筆錄），則其逕行起訴請
    求撤銷曠職處分，依前開說明，核屬不備起訴要件，其起訴
    為不合法，原裁定依行政訴訟法第107條第1項第10款裁定駁
    回此部分訴訟，亦無違誤。
  ㈢綜上所述，原裁定並無違誤，抗告意旨求為廢棄，為無理由
    ，應予駁回。
五、據上論結，本件抗告為無理由。依行政訴訟法第104條、民
    事訴訟法第95條第1項、第78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6 　　日
                    最高行政法院第二庭
                        審判長法官  陳　國　成　
                              法官　高  愈  杰
                              法官　蔡　如　琪
                              法官　林  麗  真
                              法官　簡　慧　娟
 
以  上  正  本  證  明  與  原  本  無  異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6 　　日
　　　　　　　　　　　　　　　書記官　蕭　君　卉



最  高  行  政  法  院  裁  定
113年度抗字第276號
抗  告  人  李美璇                                     

訴訟代理人  連怡婷  律師
上列抗告人與相對人臺北市稅捐稽徵處間有關人事行政事務事件，抗告人對於中華民國113年9月5日臺北高等行政法院112年度訴字第992號裁定，提起抗告，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一、抗告駁回。
二、抗告訴訟費用由抗告人負擔。
　　理  由
一、按抗告法院認抗告為不合法或無理由者，應為駁回抗告之裁定。
二、事實經過：
    抗告人係相對人所屬○○科(下稱○○科)○○○，於民國111年9月12日線上申請同年月13日7時50分至9時50分休假2小時（下稱系爭假單），經單位主管即○○科科長於同年月12日同意在案。惟抗告人請假時間與「臺北市稅捐稽徵處實施彈性上班差勤管理注意事項」規定不符，相對人之人事室乃以111年12月16日便箋通知○○科，請督導抗告人依規定辦理。○○科科長遂請抗告人撤銷系爭假單，並重新補請休假111年9月13日8時30分至10時30分，及16時30分至17時30分，抗告人拒絕，○○科科長即撤銷系爭假單。抗告人不服系爭假單遭撤銷，致其111年9月13日差勤異常紀錄，呈現遲到及早退，提起申訴，嗣不服相對人112年1月30日北市稽人乙字第1113002532號函復（下稱申訴決定），提起再申訴，仍遭駁回。嗣相對人因抗告人111年9月13日未完成補請假事宜，致仍有遲到、早退等差勤異常情形，人事室遂於112年7月11日以便箋通知抗告人，應於收受案附未在勤通知書起3日內補辦是日請假手續，逾期將依規定核予曠職登記。抗告人雖於同日提出異議，惟相對人考量抗告人之理由未變更遲到、早退事實，爰以112年8月4日北市稽人乙字第1123202058號函（下稱曠職處分）核定抗告人曠職3小時。抗告人就前開申訴決定、再申訴決定及曠職處分均不服，遂向原審提起行政訴訟，聲明：申訴決定、再申訴決定及曠職處分均撤銷；相對人應回復抗告人系爭假單。經原裁定駁回後，提起抗告。
三、抗告意旨略以：撤銷系爭假單之決行層級應適用人事丙93，由主任秘書（機關首長授權）核定，且原審未向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查明撤銷假單是否屬管理措施，且撤銷假單致抗告人喪失合法休假之權利，並使抗告人產生遲到早退之紀錄，相對人據此作成曠職處分，影響抗告人服公職權等法律地位，依司法院釋字第785號解釋意旨並基於有權利就應有救濟之原則，抗告人提起申訴、再申訴後，自得續提行政訴訟等語。
四、本院按：
　㈠關於系爭假單部分：　
  ⒈按公務人員保障法第77條第1項所稱認為不當之管理措施或有關工作條件之處置，不包括得依復審程序救濟之事項，且不具行政處分性質之措施或處置是否不當，不涉及違法性判斷，自無於申訴、再申訴決定後，續向法院提起行政訴訟之問題。又各種行政訴訟均有其起訴合法性要件與權利保護要件，公務人員欲循行政訴訟法請求救濟，自應符合相關行政訴訟類型之法定要件(司法院釋字第785號解釋理由書參照)。　　
　⒉公務員應依法定時間辦公，不得遲到早退，每日辦公時數為8小時，為公務員服務法第12條第1項所規定。為兼顧民眾洽公需求與友善工作職場及公務紀律，臺北市市政大樓各機關彈性上班實施要點第4點、第9點及臺北市稅捐稽徵處實施彈性上班差勤管理注意事項第2點、第4點均定有員工上班時間及請假之管理規定，包括：⒈彈性上班時間(彈性時間：上午8時至9時；下午5時至6時，彈性上班時間內員工得自由選擇上、下班時間)；⒉核心時間(上午9時至12時30分、下午1時30分至5時，核心時間內，員工除依規定請假者外，均應到勤上班)；⒊中午休息時間(上午12時30分至下午1時30分，除下午請半天假者外，此段時間不得併入彈性時間範圍內)；⒋請假起訖時間：⑴全日請假：請假時間應為上午8時30分至下午5時30分。⑵半日請假：①上午請半天假者：請假時間為上午8時30分至12時30分，下午上班時間為1時30分至5時30分，不實施彈性時間。②下午請半天假者，請假時間應為下午1時30分至下午5時30分，上午上班時間自上班刷卡時間起算應滿4小時。⑶逾上午9時未上班辦理請假者，請假起始時間應為上午8時30分。依上可知，相對人係秉持不影響民眾洽公，不降低行政效率之方向，規劃員工之彈性上、下班時間，惟為掌握整體人力量能以維持公務需求與紀律，仍不許員工彈性請假，此為相對人對員工差勤要求之管理措施，非在賦予員工在規定之管理措施外，享有自由支配上下班時間及請假時段之權利。
　⒊復為因應武漢肺炎疫情，自109年4月8日起至該疫情結束止（迄日另行通知），調整臺北市市政大樓之各機關彈性上班時間及核心上班時間為：星期一至星期四：⒈彈性時間：上午7時30分至9時30分；下午4時30分至6時30分。⒉核心時間：上午9時30分至12時30分；下午1時30分至4時30分。各機關並得參酌前開說明意旨並視需要調整彈性上下班時間，以因應疫情變化。至於員工請假仍依臺北市市政大樓各機關彈性上班實施要點第9點規定辦理等情，則經臺北市政府109年4月7日府授人考字第1093002855號函知其市政大樓各機關在案。
　⒋經查，抗告人於111年9月13日上午9時43分刷卡上班，屬於前述逾上午9時未上班辦理請假者，依前揭規定與說明，抗告人之請假起始時間應為上午8時30分，且其當日下午不得彈性下班，即抗告人當日下午上班時間應為下午1時30分至5時30分，抗告人並無請求於正常上班時間外彈性請假之權利，抗告人以系爭假單辦理111年9月13日上午7時50分至9時50分之請假，即不符前述相對人對於員工上下班及請假之管理措施規定。相對人之人事單位發現上情後，轉由抗告人之主管請抗告人依規定撤銷系爭假單改辦請假時間，既遭抗告人拒絕，相對人為維持員工紀律之一致性，乃撤銷原來之准假時段，核乃相對人內部自我導正之管理措施，並非行政處分，從而抗告人此部分請求，與行政訴訟法第4條之要件不合，原裁定以其不備起訴要件，依行政訴訟法第107條第1項第10款規定裁定駁回抗告人此部分訴訟之結論，並無違誤。
　㈡關於曠職處分部分：
  ⒈公務人員對於服務機關或人事主管機關之行政處分不服，須於法定期間內先提起復審，對於復審決定不服，始能提起行政訴訟，此觀公務人員保障法第25條第1項、第30條及第72條規定自明。此之復審前置程序相當於前揭行政訴訟法規定之訴願程序，未經復審程序，或已逾法定期間者，即如同未經合法之訴願程序，其進而提起之撤銷訴訟或課予義務訴訟，屬不備須經合法訴願程序之起訴要件，而其情形又不可以補正，其提起之行政訴訟，即屬不備起訴要件，應裁定駁回其訴。　
　⒉抗告人不服曠職處分，惟未對之提起復審，此經抗告人於原審審理時陳述甚明(原審卷第224頁筆錄），則其逕行起訴請求撤銷曠職處分，依前開說明，核屬不備起訴要件，其起訴為不合法，原裁定依行政訴訟法第107條第1項第10款裁定駁回此部分訴訟，亦無違誤。
  ㈢綜上所述，原裁定並無違誤，抗告意旨求為廢棄，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據上論結，本件抗告為無理由。依行政訴訟法第104條、民事訴訟法第95條第1項、第78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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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上  正  本  證  明  與  原  本  無  異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6 　　日
　　　　　　　　　　　　　　　書記官　蕭　君　卉


